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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美濃湖水環境改善工程」細部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王立人委員 

(一)預算部分 

1. 本案工程已逾二仟萬，品管費用建議可改以

人、月、 工期及行政費用編列，避免以 

0.6%最低之基準編列。 

參酌經費許可情

形適當調整。 
尚符 

敬悉。 

2. 建議應編列二級品管的材料試驗費。 遵照辦理。 已編列 敬悉。 

3. 工程施工項目單位為一式之工項，單價超

過萬元以 上，建議應做工程單價分析，例如座

椅保留移設，塑木棧道鋼構補強、鋼扶手欄杆、

陶雕、照明燈具、休憩座椅。 

遵照辦理。 「詳細價目表」壹之

一.10、二.2、二.19、

二.26、二.29、三.1、

三.2、四.19、四.20、

五.1、七等 11 項單價

超過萬元，未做單價

分析表。 

「詳細價目表」壹之

一.10、二.2、二.26、

二 .29、三 .1、三 .2、

四.19、四.20、五.1、

七等 10 項已做單價分

析，壹之二.19 為台電

代辦申請費用，依據代

辦費用一式 3 萬元為

合理編列。 

(二)設計圖說部分 

1. 工程圖說缺少部分應補齊，植栽施作詳圖，

有關修繕或移設的施工規範，陶雕(本部分建

議刪除，不必補充)，貨櫃之施工詳圖與規範(包

括門窗、水電、傢 俱、固定方式、設備) 

遵照辦理。 未修正 已補上植栽施作詳圖

於 C1-11、C1-12，修

繕或移設之施工規範

依據 A1-02 施工說明

或 C1-01 註明依監造

單位指示現地移設。 

2. 圖 A1-01 工區分散在美濃湖四周，建議予

以各分區 編號，並配合其相關圖面修正標

示。 

已配合修正。 圖 A1-01 未標示各分

區編號。 

圖 A1-01 已修正。 

3. 圖 A1-02 施工說明第十七條空氣汙染防”

治”費請 修正為”制”。 

遵照辦理。 未修正。 圖 A1-02 已修正。 

4. 圖 A1-03 工程告示牌請修正為最新規定之

格式，並 本案施作為防溢座是否為沙包，

請標示清楚。 

遵照辦理。 工程告示牌非最新規

定之格式（如附件） 

圖 A1-03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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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5. 圖 A1-04、A1-05 請配合施工圖做整理，包

括塑木、 燈具管材、壓花地坪、AC、

HDPE、土壤夯實規定。 

遵照辦理。 未修正，無塑木、燈

具管材、AC、

HDPE、土壤夯實規

定。 

材料試驗及送審總表

已修正。 

6. 圖 B1-02 之木平台整建平面圖之高程應另

行依規劃 設計標示，並考量洩水坡度，不

應以測量之現行高程，作為施工依據。 

遵照辦理。 木平台整建已於本工

程取消，已無需修

正。 

敬悉。 

7.圖 B1-03 底深 5*5cm 方管，其金屬管材材

質及厚度，另塑木可考量改採用水泥預製之木

紋枕木，可增加耐久性。 

參酌經費許可情

形適當調整。 

未明確回應。 若採水泥預鑄之木紋

枕木其重量較重，恐增

加經費，故建議仍維持

塑木之設計。 

8.圖 D3-06 貨櫃施工詳圖包括傢俱及管線配

置、剖面 圖、戶外出入動線之標示。 

遵照辦理。 未修正。 圖 D3-06、D3-07 已

修正。 

9.土方之挖填方規定，建議於圖說敘明。 遵照辦理。 圖號 D1-03~D1-07

皆未見敘明。 

圖 D1-03、D1-07、

D3-02 皆有土方挖填

之原則及規定。 

10.請設計單位在完成規劃設計後，建議請檢

討未來管理維護的程序與費用。 

遵照辦理。 無資料提出。 已 於 預 算 書 中 壹 .

一.10 品質管理，品質

管理費(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費)及壹.一.3

環境保護，環境監測費

(生態調查相關作業

費)。 

翁義聰委員 

1.平面圖 A1-06-P.6 請加指北針。 遵照辦理。 已修正 敬悉。 

2.客文館至美濃湖小迴圈 E1-01-P.62 的植栽，

請選用客家詩人的詩篇的植物。 

遵照辦理。 請補充引用資料來

源。 

客文館至美濃湖小迴

圈於木棧道及野蓮田

間新植野薑花，係當地

NGO 團體推薦之植

栽，且較耐濕較適合於

此地種植，並且已經於

現場有種植野薑花，也

已跟當地野蓮田農戶

溝通並取得口頭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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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3. B1-01 P.7 既有抿石子打除之舊料，請考慮回

收再利 用。 

遵照辦理。 既有觀景平台整建已

於本工程取消，本項

已無需修正。 

既有觀景平台整建已

於本工程取消，本項已

無需修正。 

4.木質材料及鐵材設施需維護。 遵照辦理。 本項維護由維護管理

科負責。 

本項由貴單位維護管

理科負責。 

5.釐清施工後的維管。 遵照辦理。 維護管理科負責。 本項由貴單位維護管

理科負責。 

6.地景藝術請多採用美濃在地文化結合。 遵照辦理。 未說明。 依據結論第三點進行

設計，結合美濃客家詩

文元素，採用銹蝕鋼板

蝕刻之手法，將軟性詩

文與地景結合。 

美濃八色鳥協會 

1.設計請以日後易於維護管理為原則。 遵照辦理。 尚符 敬悉。 

2.日後 NGO 維護管理棲地的經費能持續編

列。 

參酌經費許可情

形適當調 整。 

本項會議結論第 7 點

已有指示。 

敬悉。 

3.入口意象太多水泥硬體，希望能修改為自然

生態便 於家族朋友群休息區，否則太熱了。

省下的費用能 將刪減的西設平台恢復。 

參酌經費許可情

形適當調 整。 

尚符 敬悉。 

4. 請栽種在地的民俗植栽為考量。注意自然

生態的美感景觀及易於維管。 

遵照辦理。 請說明是否選用美濃

愛鄉協進會出版「美

濃客家民俗植物」內

的植物。 

本案入口改善新植白

毛、艾草、狗尾草係依

據美濃愛鄉協進會出

版「美濃客家民俗植物

誌」P.137~P.140 頁所

列之植物選擇栽種。 

5. 整體景觀衝突一定要降低。 遵照辦理。 敬悉。  

高雄市野鳥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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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1.小灣圍堰後將會有一共 7 處穿孔而過，如何穿

鑿?並 確保防漏如何處理? 

已調整為混凝土

座(詳施工圖)，避

免破壞塑鋼板

樁。 

依圖號 D2-02 和 D2-

7，C0K+007 以跌水

池（C）與塑鋼板樁

連接，請說明界面是

否有漏水之虞，並請

繪製結合詳圖，另

C0K+080 混凝土座與

塑鋼板樁連接及塑鋼

板首、尾兩端如何銜

接，以確保不漏水，

亦請說明並繪製結合

詳圖。 

另圖號 D2-18 大灣設

置連通管方式，是否

會因施工造成埧體產

生漏水，請說明。 

塑鋼板樁各界面接合

詳圖已繪製，詳圖說

D2-13、D2-18。連通

管已改為混凝土座，故

塑鋼板樁將不會有穿

孔而過產生之漏水疑

慮。 

2.在後續維護管理上是否可以有維護經費的編

列提供未來的維管單位? 

參酌經費許可情

形適當調 整。 

本項會議結論第 7 點

已有指示。 

敬悉。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 本局即將進行”美濃湖水庫安全評估”將

會把本案設計圖納入水庫安全評估中。 

無。 敬悉。 敬悉。 

2. 本工程施工涉及美濃湖水域管理，請觀光

局提施工 計畫送本局。 

無。 請提出施工計畫送本

局。 

敬悉。 

交通部觀光局（書面意見） 

1. 有關經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美濃八色鳥協

會、高雄 市野鳥學會等 NGO 團體討論，

將觀景平台建設經 費優先調整至大小灣水

雉復育區及種苗地，加強水 雉棲地復育及

環境教育部分，尚符原核計畫意旨，原則同

意辦理。 

無。 圖號 A1-01、D2-

23、D2-24，種苗池

請更正為與 D3-01 名

稱一致之「環境教育

及生態解說區」 

圖號 A1-01、D2-23、

D2-24 已修正。 



檢核意見表 

5/7 
 

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2. 大小灣水雉復育區以大量塑鋼板樁搭配土

石籠方式 設計圍堰以防止復育區填土及水

體流失是否妥適？ 請檢討考量以其他生態

工法處理，或另擇其他自然 條件較合適處

辦理，避免大興土木過度干擾或破壞 現有

自然環境、生態體系及水土平衡。 

大小灣內水雉復

育區經專家 建議

填土高程 EL 為 

50.3m,常水位保

持在 EL 51m 左 

右。美濃湖因兼

具滯洪功能, 在

汛期來臨前若空

庫防汛,其 水位

將下降至 

EL47m,與水 雉

復育區之水位高

差將近 4m。因

此本案擬以塑鋼

板 樁作為圍堰壩

心的不透水核, 

避免高水頭差下

可能衍生的滲流

甚至管湧問題。

而塑鋼 板樁因其

勁度不足,於圍堰

堰 體較不具結構

功能。 

本案另有清淤及

整地工項,因經費

與生態考量,故儘

量採用 現地材

料,即石籠加土石

籠袋 內填現地清

淤之淤泥。且整 

體結構經穩定分

析結果可達規範

要求。 

請依貴公司生態檢核

報告，提出因施工造

成生態破壞，本工程

所採取「廻避」、

「縮小」、「減

輕」、「補償」方式

為何，並經生態專家

確認簽章。 

如附件，附表 1 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

計畫核定階段：(迴避)儘

量避免干擾美濃湖旁私

人水雉棲地之環境，施工

路線不直接由棲地旁經

過。(減輕)若不得已需經

過時，盡量降低音量、減

輕對水雉族群的驚擾。

(縮小 )控制施工重機具

等進出路線固定，並避免

同時多條路線進出，並於

施工期間依據工序施作，

不隨意堆放工程材料器

具等。(補償)期以高品質

作業完成水雉棲地營造

成功，作為施工期間難免

些微影響周邊棲地之補

償。增添美濃湖景緻多樣

性，並朝向更具生態友善

之永續環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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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3. 有關種苗區後續將委由生態、賞鳥團體認

養，除水 生植物等種苗培育外，並兼具環境

教育及生態解說 功能，本區名稱及相關設

施建議依實際需求修正。 

遵照辦理。已更

改名稱為” 環境

教育及生態解說

區”。 

圖號 A1-01、D2-23、

D2-24，種苗池請更正

為與 D3-01 名稱一致之

「環境教育及生態解說

區」。 

圖號 A1-01、D2-23、

D2-24 已修正。 

4. 另本案水雉復育區及種苗區未編列相關植

栽經費， 請補正。 

棲地復育之水生

植物植栽因考量

驗收難度及不易

取得等 問題，不

列入本案辦理。 

尚符 敬悉。 

結論：  

一. 一、美濃湖大灣和小灣水雉棲地，以塑鋼板樁

圍堰搭配土石籠設計，請設計單位（水利技

師）依相關設計理論、設計標準、設計規範等

檢核結構安全性和耐久性，並提出結構計算

書。 

遵照辦理。 僅提出分析結果說

明，未提出結構計算

書，且無水利技師未

簽章。 

提供急降邊坡工程穩

定分析此乃結構計算

程式所計算之結果，並

已取得技師簽章。 

二. 二、塑鋼板樁穿孔埋設放流管，請設計單位繪

製詳圖並於圖面註明施工防水品質要求、檢驗

規定及施工規範等，並先取得高雄市野鳥學會

認同。 

遵照辦理。 無高雄市野鳥學會認

同佐證資料。 

本案之設計已多次與

高市鳥會顧問團進行

私下工作會議，並也經

由鳥會認可之設計方

案，若需佐證資料，建

議由業主單位正式函

文與高市鳥會取得書

面同意較妥。 

三. 三、南側入口地景區維持通透的原則下，減少

磚鋪面面積，原陶雕鋪面刪除，強化此區的遮

蔭植物以及休憩空間的設計，座椅設計手法於

適當位置呈現美濃客家文人辭句，以營造此區

為美濃人文特色地景區。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依據結論第

三點進行設計，結合美

濃客家詩文元素，採用

銹蝕鋼板蝕刻之手法，

將軟性詩文與地景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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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晨象回覆辦理情

形 

本局檢核意見 意見回應 

四. 四、羌子寮溪旁步道種植喬木種類請設計單位

先與旁野蓮田農民溝通，並參考美濃客家民俗

植物誌，選擇與客家文化有關連性、可耐濕樹

種。 

遵照辦理。 未說明野蓮田農民反

對種植喬木，是因為

喬木落葉掉進野蓮田

影響。 

已與周邊野蓮田農戶

取得聯繫，初步溝通後

因農民擔心落葉掉落

田裡之清潔問題，以及

喬木影響野蓮田需要

之陽光等因素，故不設

計新植喬木於羌子寮

溪旁步道，而採用種植

野薑花美化。野薑花係

當地NGO團體推薦之

植栽，且較耐濕較適合

於此地種植，並且已經

於現場有種植野薑花，

也已跟當地野蓮田農

戶溝通並取得口頭同

意。 

五. 五、請設計單位依各與會單位（人員）意見和

結論研擬解決對策，並製作意見回覆表和修正

細部設計預算預算書圖並依服務契約第八條第

十六款規定由水利技師、生態工程專家及實際

設計人員簽署後，於 108 年 11 月 18 日前將修

正設計預算書圖 1 式 8 份送本局，由主辦科檢

核符合要求後，依程序辦理核定。 

遵照辦理。 1.未全部修正。 

2.水利工程設計圖未

由水利技師設計並簽

章；機電工程未由電

機技師設計並簽章。 

皆已遵照會議記錄修

正並取得水利技師及

機電技師簽章。 

六. 六、本工程因預算無法納入之西岸新設觀景平

台、東岸既有平台整建等項目，由觀光局另案

申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工程補助。 

遵照辦理。 本項由本局辦理項

目。 

敬悉。 

七. 七、有關水雉棲地未來維護管理費用，請高雄

市野鳥學會朝爭取美濃企業家捐助方式辦理。 

遵照辦理。 本項為請高雄市野鳥

學會辦理。 

敬悉。 

其他 

照明燈具、冷氣等等設備及產品，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依功能或效益訂定，

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請於設計圖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 

已修正註明。 

 


